
 

附件五、受理申訴流程 

 

 

 

30 日內 

未補件 

申訴案件 

形式審查 

申訴書未符

規定或應附

文件不完備 

本小組轉知權責機

關受理並回報 

辦理情形 

補件 

與現有法規、政策

或制度面具關聯性 

權責單位於 60 日內(必要時

得延長 30日，並以 1次為限)

邀集申請人、書面審查委員

及專家、學者召開會議 

格式符合 

結案 

 

*1次補件為限 

書面審查 

與現有法規、政策

或制度面未具通

案性調整之必要 

 

結案 

於本小組報告 

處理結果 

追蹤列管 

決議 違反公約 不違反公約 

 

 

 
 
 


